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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普法计划内容
	普法
对象
	普法目标
	具体措施
	责任
领导
	责任
部门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局全体党员干
部职工
	1.全面推动统计法治机关建设，提高全局党员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促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落到实处。
2.凝聚统计工作合力，切实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供高质量的统计服务。
[bookmark: _GoBack]3.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更好发挥统计工作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统计保障。
	
1.通过党组会议、党组扩大会议、全局干部职工大会、党员大会、专题辅导会等形式学习。
2.党支部“三会一课”学习、主题党日及重大节日活动组织学习教育。
3.组织局全体干部职工利用广东省干部网络学院、广东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试平台、国家统计网络培训平台和“学习强国”平台进行学习。
4.组织干部职工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吴淑绸肖逸翔
	办公室、法制教育股

	
	1.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省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精神、市委十二届一次全会精神、区委五届一次全会精神等。
2.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和统计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央省、市、区有关深化改革系列文件、《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等。
	
	
	
	
	

	序号
	普法计划内容
	普法
对象
	普法目标
	具体措施
	责任
领导
	责任
部门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局全体党员干
部职工
	1.加强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法治意识，全面推动统计法治机关建设。
2.努力提高全局依法行政工作意识，促进统计工作的依法管理。
3.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浓厚法治宣传氛围，为我区法治政府建设贡献统计力量。
	1.通过党组会议、党组扩大会议、全局干部职工大会、党员大会等形式学习。
2.发放有关法律法规的书籍和宣传手册。
3.组织干部职工登录“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试系统”进行学习，参加年度学法考试。
4.组织干部参加区直机关教育培训，国家工作人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等。
5.组织“12·4”国家宪法日、“12.8”统计法颁布纪念日等重大活动。
6.按要求参加行政诉讼庭审网络直播的旁听。

	吴淑绸肖逸翔
	办公室、法制教育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新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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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党内法规
	局全体党员干
部职工
	1.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提高党建的规范化建设，提升组织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组织纪律，加快推进统计法治机关建设。
2.努力提高党员学习党章的积极性，促进党员遵守各项党内纪律，提高党性修养水平。
3.充分发挥党组织“头雁效应”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意识和自觉行动。
	1.组织党员集中学习及自学。
2.党组会或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研讨。
3.发放有关党内法规书籍。
4.组织党员干部观影，同时通过组织生活、座谈交流等方式大力宣传党内法规。

	吴淑绸
	办公室牵头，各股（中心）配合

	
	1.《中国共产党章程》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3.《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4.《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
5.《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6.《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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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统计法律法规
	局全体党员干
部职工、调查对象、服务对象
	1.促进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在统计服务中普法，面向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开展宣传普及，营造统计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
2.进一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机制，有效提高我局普法宣传的质量和效果，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浓厚氛围，努力夯实我区统计法治建设的基础。
3.提高公民依法统计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促进统计工作的依法管理，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1.运用门户网站、微信等平台加强《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
2.组织行政执法人员积极参加行政执法考试培训。
3.扩大和丰富开展统计开放日活动的范围和内容。
4.结合“9.20”统计开放日、“12.4”宪法颁布日、“12.8”统计法实施纪念日节点开展普法活动。
5.发放有关统计法律法规的书籍和宣传手册。
6.推动《统计法》进党校。

	肖逸翔
	法制教育股牵头，各股（中心）配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3.《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4.《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5.《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6.《统计执法证管理办法》
7.《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
8.《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办法》
9.《统计从业人员统计信用档案管理办法》
10.印发《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修订版）》的通知
11.《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重要文件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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